经济学院2017届毕业论文工作安排

为做好我院2017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论文工作，现就2017届本科学生毕业论文工作安排如下：

1、 学生分组。2017届毕业生总数为230人。（其中，13经济学77人；13经济统计47人；13国贸106人。）各教研室主任负责本专业学生分组，根据本专业毕业生总数和教师总数适当划分各毕业论文指导小组，确定指导教师。2016年10月26日完成此项工作。学生见面会安排在第九周（10月26日下午）。
2、 确定选题。各位指导教师和本组学生联系，指导学生选好毕业论文题目。毕业论文选题应紧密结合生产实践，要求有50%以上的毕业论文在实验、实习和社会调查等社会实践中完成。毕业论文确保一人一题。指导教师要认真指导和审核学生选题，明确选题意见，对不符合要求的选题要指导学生重选。2016年10月26日之前完成此项工作。各教研室主任上报本专业毕业论文选题汇总表，按规范表格上报。

三、毕业论文改革。为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研究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本届毕业论文加大改革力度。除了传统的毕业论文形式以外，鼓励学生以反映真才实学和创新能力的、与专业相关的创新性实践成果替代毕业论文，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实践成果均可以视作毕业论文：

1．学生在校期间，在公开出版的四类学术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发表的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论文必须注明作者单位为铜陵学院，论文字数不少于3000字。

2．学生参加与本专业有关的市级以上（不含校级）各类学科与技能竞赛并获三等奖以上（含三等奖）的科技作品及其成果总结，参赛作品需符合学校相关文件要求。

3．由学生撰写的反映本专业知识背景的专题调研报告，字数不少于6000字。

4．学生对专业外文文献的翻译与评析，翻译与评析后的中文文字不少于6000字；也可以是对中文名篇名著的外文翻译，翻译后的外文文字不少于10000个词。

5．由学生申报并获准立项的省级或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经结题验收通过后的项目成果及其总结。

6．获得对方认可的，帮助政府、行业、企事业单位解决实际问题的设计方案。能够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7．大学生自主创业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各种与专业有关的创业计划书、规划分析报告或策划方案等，字数不少于6000字。

8．获得市级以上（不含校级）奖项的个人音乐、艺术作品，或者是获得省级二等奖以上的集体文艺作品，或者是学生以个人音乐会、专场演出、艺术作品展等形式表现其专业能力的公开演出（展览）等，并附500字以上的文字说明材料。

9．学生以第一发明人获得国家专利主管部门授权批准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等，且与专业学习相关，并提供不少于2000字的文字说明材料。

10．经学院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认定可以代替毕业论文的其他学生实践成果。

四、撰写开题报告。各指导教师在2016年12月30日前完成指导学生撰写开题报告、填写毕业论文任务书。指导学生进行文献收集、整理。明确开题意见。开题报告通过后，学生方可进行毕业论文写作。

五、撰写初稿。2017年1月—3月，学生根据毕业论文任务书和开题报告的要求撰写初稿。在此期间，指导教师要与所指导学生保持联系，加强指导，及时解答学生在撰写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六、论文定稿。2017年4月1日—4月30日，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修改毕业论文初稿，直至完成定稿。在此期间，指导教师按照学校统一部署，对学生提交的初稿进行相似性检测，凡不符合要求的毕业论文一律责令学生修改或重写，直到满足要求为止。指导教师写好论文指导评语。

七、论文评阅和论文答辩。各专业教研室内部按照经济学院论文评阅工作流程在2017年5月10日前完成评阅工作。并写好评阅评语。2017年5月中下旬举行毕业论文答辩（答辩安排另发）。

八、论文总结。2017年6月30日前各专业教研室主任上报毕业论文工作总结和毕业论文信息汇总表。并按3%的比例推荐上报优秀毕业论文。

注意事项：

（1）实践成果选题必须在专业范围以内，并符合其专业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

（2）用实践成果替代毕业论文必须履行必要的审批手续，应用当在正常毕业论文撰写开题报告时,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指导教师推荐，学院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审批。

（3）上述实践成果仅替代毕业论文正文，其他部分如选题、开题、指导、评阅及答辩工作应当按照毕业论文的格式和要求按时完成。

（4）各专业毕业论文改革比例不低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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